
               

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规范商品房

销售行为的通知             

吉市住建发〔2020〕146号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

近期，我市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在直销、代

销商品房时出现一些违法违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

响较大。为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吉建房〔2020〕16 号）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商品房销售代理行为

（一）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房地

产开发企业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应当委托经

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并签订房地产经纪

服务合同。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

应明确委托销售或自销方式。委托销售项目应提供经纪服务



合同。经纪服务合同应载明委托代理范围、佣金及支付方式、

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内容。在销售过程中自销项目转为委托销

售，或委托销售的再次委托，均应及时到市住建部门办理变

更备案（长春做法）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后 10 日内

在销售现场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采取网上销售商品房的，要确保与销售现场的信息准确一致。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自

行或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预售商品房（长春做法）；未取得

预售许可的商品房项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 VIP

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

用进行预售，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严禁捆绑销售、额外

收取服务费或签约费等变向涨价行为；严禁虚假宣传、恶意

竞争操纵市场等行为。

（五）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经纪人在代理过程中不得发布

虚假信息和未经核实的信息，不得采取内部认购、雇人排队

等手段营造虚假销售氛围。

（六）房地产经纪业务应当由房地产经纪机构统一承接，

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

取费用。未经相关行业组织从业资格认证的人员，不得从事

任何房地产经纪活动。

二、建立健全商品房销售信息公开机制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销售现场醒目位置

对外公示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不动产权证

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证件；

应当主动公开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绿

地率、停车场（库）、停车位等主要规划指标信息，可售房

源及其销售价格（一房一价）、商品房结构和装修等信息，

商品房抵押、租赁、配套设施及权属等信息，前期物业管理

信息，项目存在的不利因素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在商品房销售现场醒目位置

对外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服务项目的内容及标准、业

务流程、收费项目的依据及标准、收费对象等信息，并向购

房人告知明示。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构销售人员应佩戴表明

身份的标识（长春做法）

   三、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一）市住建部门将采取设立举报投诉电话、专项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等措施，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大

违法违规行为销售行为的查处力度。

（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机

构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采取暂停商品房

网签、经纪活动等措施，依法从严查处。



（三）与自然资源、税收、金融、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

建立违法违规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联合惩戒。


